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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落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于加强知识产权领域合作的共

同倡议”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于知识产权领域务实合作的联

合声明”， 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开展知识产权务实合作，实施本专

利审批流程对比研究项目，目的是加强“一带一路”国家专利审批流

程信息交流，增强“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机构互信和理解，为“一

带一路”国家用户向外提出专利申请提供信息支持。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介绍了本项目的目

标、内容和计划表，在自愿参与的基础上，本项目第一阶段的研究报

告由以下四个知识产权机构联合完成，分别是来自东亚的中国国家知

识产权局（中国局），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知识产权局（吉尔吉斯斯

坦局），东南亚的越南知识产权局（越南局）和欧洲的俄罗斯知识产

权局（俄罗斯局）。对上述专利局在本报告完成过程中给予的大力配

合和支持，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表示感谢。 

总体来说，专利审批流程涉及的业务范围比较广，但各局间仍然

存在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同时也存在一些区别。本报告是专利审

批流程对比研究项目的一份基础性文件，供各局借鉴它局的审查流程

规则和最佳实践做法，也是知识产权用户的一份参考性文件。 

另一方面，本报告的形成过程中通过调查问卷收集了部分局的相

关信息，但并不能认为这些信息对各局具有约束力，因此并无任何要

求“一带一路”国家专利局实施报告中的流程规则和实践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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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程序性业务规则 

(1) 申请人提交的文件 

对于申请文件的内容，四局均要求包括请求书，权利要求书，说

明书，说明书附图(如果有)及摘要，以及申请人、发明人信息。如果

有专利代理人的话，也应包括专利代理人信息。对于各部分内容的具

体要求，各局也有详细的规定： 

(i) 说明书 

四局规定说明书的内容应包括技术领域、背景技术、发明内容、

附图说明（如有必要）和具体实施方式等。 

中国局规定说明书文本可以有化学式或者数学式或者表格，但不

得有插图。另外如果涉及新的微生物的相关发明，还需提交在中国局

指定的生物保藏机构的保藏证明，包括保藏地址、保藏日期、保藏编

号、标题以及微生物名称（拉丁名），如果涉及遗传资源，还需提供

核苷酸序列作为说明书一个单独的部分。 

越南局规定涉及生物技术的发明，如果涉及遗传资源，则说明书

中必须包括基因序列表；如果涉及生物材料，需要包括生物材料样本

以及完整的保藏信息。涉及药物的发明，说明书中必须包括药物的临

床试验和药物效果。涉及遗传资源和/或传统知识的发明，说明书中

要求包括遗传资源和/或传统知识的来源。 

(ii) 权利要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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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局规定权利要求中可以有化学式或者数学式，必要时也可以

有表格，但不得有插图。 

(iii) 附图 

四局均规定附图为可选。 

(iv) 摘要 

四局规定申请文件中应包括摘要。摘要应当指明发明名称和发明

所属的技术领域，并提供说明书、权利要求和附图的简短概要。 

中国局规定申请人未提交摘要附图的，审查员可以通知申请人补

正，或者依职权指定一幅，并通知申请人。审查员确认没有合适的摘

要附图可以指定的，可以不要求申请人补正。 

俄罗斯局规定申请文件不需要摘要附图，其它三局规定摘要附图

是可选。 

(2) 撤回 

(i) 申请人主动撤回申请 

四局均规定申请人可以在未决前的任何时间撤回其的专利申请。 

俄罗斯局补充在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国家注册生效前均可

撤回。 

中国局规定申请人撤回专利申请的，应当提交撤回专利申请声明，

并附具全体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同意撤回专利申请的证明材料，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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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提交由全体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撤回专利申请声明。委托专利代

理机构的，撤回专利申请的手续应当由专利代理机构办理，并附具全

体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同意撤回专利申请的证明材料，或者仅提交由

专利代理机构和全体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撤回专利申请声明。 

(ii) 专利申请被视为撤回 

四局均规定申请人期满未答复专利局意见，其申请视为撤回。 

(3) 恢复 

(i)  因为不可抗力的原因 

四局均规定当事人因不可抗力导致法定权利丧失，可在障碍消除

后的规定时间内，请求恢复合法权利。 

中国局规定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而延误专利法或者细则规

定的期限或者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指定的期限，导致其权利丧失的，

自障碍消除之日起２个月内，最迟自期限届满之日起２年内，可以向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请求恢复权利。请求恢复权利应当自障碍消除之

日起两个月内，最迟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提交恢复权利请求书，

说明理由，必要时还应当附具有关证明文件，无需费用。 

吉尔吉斯斯坦局和俄罗斯局规定请求恢复权利需在 12个月内提

交请求书，陈述理由并缴纳相关费用。 

越南局规定请求恢复权利需提交请求书并陈述理由，没有时间期

限限制且无需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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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因为其它原因 

因其它理由导致法定权利丧失，各局规定不同。 

中国局规定当事人因其他正当理由延误专利法或者细则规定的

期限或者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指定的期限，导致其权利丧失的，可以

自收到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通知之日起２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请求恢复权利。请求恢复权利的，应当自收到专利局或者专利

复审委员会的处分决定之日起两个月内提交恢复权利请求书，说明理

由，并同时缴纳恢复权利请求费。 

俄罗斯局规定请求恢复权利需在 12个月内提交请求书，陈述理

由并缴纳相关费用。 

吉尔吉斯斯坦局和越南局规定不允许恢复。 

(4) 申请文件的主动修改 

(i) 主动修改的时机 

四局均允许申请人进行主动修改，对于修改的时机规定不同。 

中国局规定发明专利申请人在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以及在收到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发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

之日起的３个月内，可以对发明专利申请主动提出修改。 

吉尔吉斯斯坦局规定直至审查决定作出前，申请人均可以进行主

动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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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局规定申请人在收到检索报告之后，申请人可以有一次主

动修改的机会。 

越南局规定在当局发出驳回通知书或者授权决定之前，申请人可

以进行主动修改申请文件。 

(ii) 主动修改的内容 

四局都允许申请人修改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及附图。 

(iii) 主动修改的范围 

中国局规定申请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或附图的修改应当在申请

原始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或附图描述的内容的范围内。修改的内容

必须从原申请文件中直接和毫无疑义地得出。 

吉尔吉斯斯坦局规定权利要求、说明书和附图的修改不得改变意

义。 

俄罗斯局规定可以修改技术上和明显的错误，提交的额外材料

（权利要求书和/或说明书）不得改变发明申请的本质，如果上述材

料包括以下情况之一，则认为改变了申请的本质： 

其它发明关系到与本申请原始记载中的发明或几组发明不满足

单一性的要求，或其它实用新型； 

取决于发明或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中隐含内容的技术特征，该技术

特征在申请日提交的申请文件中未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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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展示的技术效果的指示，与相同文件中包

含的技术效果无关。 

越南局规定修改不得扩大原始说明文件中记载的内容范围（用其

它的话说，没有“新”的内容被这种修改公开，该内容不能直接和毫

无疑义地被本领域技术人员从原始申请中得出则不被允许） 

(5) 形式审查 

四局均对申请进行形式审查，对于申请的形式审查是判断这些文

件的形式是否明显与专利法或细则的相关规定不符。 

中国局的形式审查包括申请是否包括专利法要求的相关文件，文

件格式是否明显不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以及其它形式要件是否满足

专利法及实施细则相关规定的要求。中国局规定对于申请文件中个别

文字、标记的修改或者增删及对发明名称或者摘要的明显错误的修改，

审查员可以依职权进行，并通知申请人。 

(6) 公布 

(i) 公布的时间 

中国局，吉尔吉斯斯坦局和俄罗斯局规定，如果申请满足专利法

以及相关规定，在初步审查合格后，自申请日起（优先权日）起 18

个月公布。 

越南局规定公布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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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申请应当在优先权日或申请日（无优先权）起第 19个

月，或者在其被接受为有效申请 2个月内公布，以较晚者为准； 

按照 PCT 条约规定的发明专利申请应当在其被接受为有效申请

2个月内公布并进入国家阶段； 

包含提前公布请求的发明专利申请应当在越南局收到该请求或

该申请被接受为有效申请的 2个月内公布，以较晚者为准。 

 (ii)提前公布 

四局均规定可以应申请人请求提前公布申请，具体要求如下表 

 

 
中国局 吉尔吉斯斯坦局 俄罗斯局 越南局 

请求表 是 是 是 是 

理由 否 否 否 否 

费用 否 是 是 否 

 

(7) 实质审查 

四局均对申请进行实质审查，以判定申请是否能获得授权。在实

质审查过程中，申请人与审查员可以有多种沟通方式，四局均以书面

沟通为主，其余手段为辅，详细规定见下表：  

 

 

 

专利局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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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局 吉尔吉斯斯坦局 俄罗斯局 越南局 

书面意见 是 是 是 是 

当面会晤 可选 否 是 可选 

电话沟通 可选 否 是 可选 

现场调查 可选 否 否 否 

电子邮件 否 是 否 可选 

视频会晤 否 否 否 否 

 

(8) 期限 

(i) 审查中的期限要求 

法定期限： 

法定期限，是指相关法和细则中规定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其

他当事人作出答复或者进行某种行为的期限，本报告中具体包括以下

四种期限： 

期限 1：按照《巴黎公约》规定提出外国优先权的期限； 

期限 2：提出国内优先权的期限； 

期限 3：从申请日起提出实质审查请求的期限； 

期限 4：收到审查员的驳回决定后，提出复审请求的期限。 

四局规定如下： 

 

专利局 

沟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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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局 吉尔吉斯斯坦局 俄罗斯局 越南局 

期限 1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期限 2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期限 3 3年 1年 3年 42个月 

期限 4 3个月 2个月 7个月 3个月 

 

指定期限： 

指定期限，可以由各专利局或审查员根据实际需要自行设定，本

报告中具体包括以下三种期限： 

期限 5：形式审查的相关期限，例如修改细微缺陷或简单行为； 

期限 6：实质审查中答复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期限； 

期限 7：实质审查中答复后续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期限； 

四局规定如下： 

 

中国局 吉尔吉斯斯坦局 俄罗斯局 越南局 

期限 5 1个月 2个月 3个月 2个月 

期限 6 4个月 2个月 3个月/6个月 3个月 

期限 7 2个月 2个月 3个月 3个月 

 

俄罗斯局规定如果申请人收到了审查员发出的该申请没有可专

利性的意见，则申请人的答复期限为 6个月。 

 

(ii) 期限的延长 

专利局 

期限 

专利局 

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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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期限： 

中国局和越南局规定法定期限不可延长，吉尔吉斯斯坦局和俄罗

斯局则规定法定期限可以延长。 

指定期限： 

四局均规定指定期限可以延长，其中： 

中国局规定当事人请求延长指定期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前提交

延长期限请求书，说明理由，并缴纳延长期限请求费。 

俄罗斯局规定申请人答复审查员发出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答

复期限是 3个月，该期限可以延长，如果收到了申请没有可专利性的

意见，答复期限是 6个月，该期限不可延长。 

(9) 专利权的维持和终止 

(i) 专利权的期限 

四局均规定专利权的期限为从申请日起 20年。 

(ii) 专利权终止的情形 

四局均规定在以下情形专利权终止：专利权期限届满和未缴纳专

利费，其它情形包括： 

中国局和吉尔吉斯斯坦局：专利权被放弃、无效或取消； 

越南局：专利权被放弃、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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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殊程序性业务规则 

(1) 向其它形式申请的转换 

一件专利申请可以转换为其它形式的申请。例如，如果法律规定

了存在实用新型专利制度，则一件发明专利申请可能被转换为实用新

型专利申请。 

(i) 专利局是否提供实用新型专利制度的保护 

四局均规定专利局提供实用新型专利制度的保护。 

(ii) 发明专利申请是否可以转换为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除中国局外，其它三局均规定发明专利申请可以转换为实用新型

专利申请。 

(2) 专利保护期限的延长 

越南局规定 20年的专利保护期限不可延长，中国局、俄罗斯局

和吉尔吉斯斯坦局规定某些情况下可以补偿。 

中国最新修订的专利法（2021年 6月 1日实施）规定以下两种

情况可以补偿： 

自发明专利申请日起满四年，且自实质审查请求之日起满三年后

授予发明专利权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专利权人的请求，就发明

专利在授权过程中的不合理延迟给予专利权期限补偿，但由申请人引

起的不合理延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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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补偿新药上市审评审批占用的时间，对在中国获得上市许可的

新药相关发明专利，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专利权人的请求给予专利

权期限补偿。补偿期限不超过五年，新药批准上市后总有效专利权期

限不超过十四年。 

俄罗斯局规定根据专利权人的请求，涉及已上市的药品、杀虫剂

或农药专利产品保护期限可以延长，时间不得超过 5年。 

欧亚专利（在成员国吉尔吉斯斯坦自动生效）的医药专利和农药

专利可延长保护 5年，延长保护期内将颁发补充保护证书（SPC）。 

(3) 加快审查 

(i) 专利局是否提供加快审查 

中国局、成员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局的欧亚专利局、俄罗斯局和越

南局都参与了专利审查高速路（PPH）合作网络，提供 PPH加快审

查。另外中国局和吉尔吉斯斯坦局提供优先审查，中国局的优先审查

根据 2017年 8月 1日起生效的《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执行。 

(ii) 加快审查的要求 

 
中国局 吉尔吉斯斯坦局 

俄罗斯局 

（PPH） 

越南局 

(PPH) 

请求表 是 是 是 是 

理由 是 否 否 否 

现有技术文件  是 是 是 是 

费用 否 是 否 否 

专利局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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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利审批流程图 

中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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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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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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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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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专利审批流程对比研究调查问卷 

 

1. 一般程序性业务规则 

Q1-1. 申请人提交的文件 

申请文件必须包括： 

请求表:                         ☐ 是  ☐否  ☐可选 

权利要求书:                     ☐ 是  ☐否  ☐可选 

说明书:                         ☐ 是  ☐否  ☐可选 

附图:                          ☐ 是  ☐否  ☐可选 

摘要:                           ☐ 是  ☐否  ☐可选 

摘要附图:                       ☐ 是  ☐否  ☐可选 

其它要求： 

Q1-2. 撤回和恢复 

Q1-2-1 只要专利申请处于未决阶段，申请人可以随时撤回该申请 

答案:        ☐是         ☐否 

Q1-2-2 如果申请人没有在特定期限内答复，该申请将被视为撤回 

答案:        ☐是         ☐否 

Q1-2-3 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当事人无法满足专利法规定的期限要求，导

致其权利丧失，当事人可以在障碍消除之日起特定期限内，请求恢复其权利。  

答案:        ☐是         ☐否 

Q1-2-4  恢复权利的要求 

请求表:                       ☐ 是  ☐否 

理由： 

(证明文件):                   ☐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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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 是  ☐否 

期限:                        ☐ 是  ☐否  (在      之内) 

Q1-2-5 由于其它正当原因，导致当事人无法满足专利法规定的期限要求，导致

其权利丧失，当事人可以在特定期限内，请求恢复其权利。 

答案:       ☐是          ☐否 

Q1-2-6  恢复权利的要求 

请求表:                     ☐ 是  ☐否 

理由： 

(证明文件):                 ☐ 是  ☐否 

费用:                      ☐ 是  ☐否 

期限:                       ☐ 是  ☐否  (在      之内) 

Q1-3. 申请人可以主动修改申请文件 

答案:        ☐是         ☐否 

Q1-3-1 可以主动修改的时机 

答案:  

Q1-3-2 可以主动修改的内容 

答案:  

Q1-3-3 可以主动修改的范围 

答案:  

Q1-4 形式审查 

答案:        ☐是         ☐否 

Q1-5 公布 

答案:        ☐是         ☐否 

Q1-5-1 公布时间 

答案:  

Q1-5-2 提前公布 

答案:        ☐是         ☐否 

Q1-5-3 提前公布的要求 

请求表:                     ☐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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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 是 ☐否 

费用:                       ☐ 是 ☐否 

Q1-6 实质审查 

答案:        ☐是         ☐否 

Q1-6-1 沟通 

沟通方式 

书面意见:                   ☐ 是  ☐否  ☐可选 

当面会晤:                   ☐ 是  ☐否  ☐可选 

电话沟通:                   ☐ 是  ☐否  ☐可选 

现场调查:                  ☐ 是  ☐否  ☐可选 

电子邮件:                   ☐ 是  ☐否  ☐可选 

视频会晤:                   ☐ 是  ☐否  ☐可选 

Q1-7 期限 

Q1-7-1 法定期限  

法定期限，是指相关法和细则中规定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其他当事人作出答

复或者进行某种行为的期限。 

按照巴黎公约提出优先权请求, 应在首次申请 日起       之内； 

提出国内优先权请求，应在首次申请日起      之内. 

提出实质审查请求, 应在申请日起      之内 

对审查员的驳回决定提出申诉，应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        之内 

Q1-7-2 法定期限的延长 

答案:        ☐是         ☐否 

Q1-7-3 指定期限  

指定期限，可以由各专利局或审查员根据实际需要自行设定。 

在        之内,  申请人需要答复形式审查通知书，通常指的是例如修改细微

缺陷或简单行为； 

在        之内, 申请人需要答复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 

在        之内, 申请人需要答复后续审查意见通知书； 

Q1-7-4 法定期限的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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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是         ☐否 

Q1-8-1  专利权的维持和终止 

专利权的期限从申请日起算为        

Q1-8-2 专利权终止的条件 

答案: 

 

2. 特殊程序性业务规则 

Q2-1. 向其它形式申请的转换 

Q2-1-1专利局提供实用新型专利保护 

答案:       ☐是           ☐否 

Q2-1-2. 发明专利申请可以转化为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答案:      ☐是           ☐否 

Q2-2.专利权期限延长 

答案:       ☐是           ☐ 否 

Q2-3-1. 加快审查 

答案:       ☐是           ☐否 

Q2-3-2 加快审查的要求 

请求表:                      ☐ 是 ☐否 

理由:                       ☐ 是 ☐否 

现有技术文件:               ☐ 是 ☐否 

费用:                       ☐ 是 ☐否 

 


